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关于印发

《台胞在闽办理商品房交易跨境

人民币业务指引》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省内各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综合实验区营业管理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营业管理部，各省级有关银行、福州各市级有关银行：

为深入贯彻《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局印发<关于金融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银发〔2025〕115号）文件精神，便利和规范福建省内银行为台胞在闽合法合规商品房交易相关款项办理跨境人民币收付业务，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制定了《台胞在闽办理商品房交易跨境人民币业务指引》（见附件），现予印发。

人民银行省内各市分行、县域营管部应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相关银行，并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指导银行精准对接、高效满足辖内台胞商品房交易的资金跨境结算需求，助力台胞在闽购房置业。

附件：台胞在闽办理商品房交易跨境人民币业务指引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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